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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驾实习期内驾驶增驾车型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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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要旨

驾驶人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增驾车型发生交通事故，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中的禁止性规

定情形，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亦未对“实习期”明确阐述，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对保险条款中的

“牵引挂车”存在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的情形，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的解释，保险公司应

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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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驾准驾车型 实习期 牵引挂车 免责条款

基本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李宏建诉称：2021 年 7 月 30 日 12 时 54 分，李连恭驾驶新 N29023 号

车在 Y117 线 12 公里处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翻，造成车辆损失的交通事故发生。经温宿

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认定：当事人李连恭负事故的全部责任。新 N29023 号车系李宏建所有，

挂靠在阿克苏远博运输有限公司，在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司（以下

简称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出险后李宏建向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

报案，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安排施救车辆将李宏建的车辆拖到指定了修理厂将车辆拆解后，

才告知李宏建无法赔付修车费。后李宏建多次与人保公司协商，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均不予

理睬，故请求原审法院判令：1、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车辆修理费 212,790 元、评估费 8,500

元、车辆施救费 15,600 元，合计：236,890 元。2、本案的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被告（上诉人）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辩称：事故车辆在我公司投保车辆损失险，但驾驶

员李连恭在实习期内驾驶半挂牵引车，属于保险合同责任免除条款。故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

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2020 年 9 月 19 日，李宏建与阿克苏远博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远博

公司）签订《车辆委托管理合同》，约定新 N29023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实际所有人为李宏建，登

记挂靠在远博公司名下，实行自负盈亏。2021 年 9 月 8 日，远博公司为新 N29023 号投保财产

损失险，保险期限自 2020 年 9 月 8 日至 2021 年 9 月 8 日，保险金额为 428,000 元。《中国人

民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综合商业条款》2014 版第一章第八条第（二）款第 5 项“驾驶人

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或牵引挂车的

机动车，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李连恭

系李宏建雇佣的驾驶员，其机动车驾驶证载明：初次领证日期 2008-4-22，准驾车型 A2E，增

驾 A2，实习期至 2021 年 8 月 27 日。2021 年 7 月 30 日 12 时 54 分许，李连恭驾驶新 N29023

号重型半挂牵引车由南向北行驶至 Y117 线 12 公里处时，因操作不当导致车辆侧翻并受损的道

路交通事故发生。温宿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于 2021 年 8 月 10 日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

认定李连恭负本起事故的全部责任。2021 年 8 月 11 日，李宏建委托新疆鑫鸿正价格评估有限

公司对新 N29023 号车的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经鉴定新 N29023 号车的损失为 212,790 元，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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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支付鉴定费 8,500 元。事故发生后，李宏建支付了车辆施救费 15,600 元。

裁判结果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市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1 月 9 日作出（2021）新 2901 民初 5848

号民事判决：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李宏建车辆维修费 212,790 元、

鉴定费 8,500 元、车辆施救费 15,600 元，合计 236,890 元。

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不服原审判决，提出上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于 2022 年 4 月 8 日作出（2022）新 29 民终 269 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法院认为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中，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提供的格式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载明

的免责事由是：“实习期内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载有危险物品的机

动车或者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据此上诉称，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

增驾准驾车型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李连恭在增驾 A2 驾驶资格的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人

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应当免责。据此，本案主要争议焦点为：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提供的格

式保险合同中关于“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免责条款能否作为其在本案中免除保险赔偿

责任的正当事由。

首先，本案中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中“实习期”的规定应如何理解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该条款规定“实习期”的前置条件为“初次申领驾驶证后”的实习期。本案

中，李连恭初次申领驾驶证的日期为 2008 年 4 月 22 日，准驾车型 A2E，申请增驾 A2 车型，

故本案事故发生时，李连恭增加准驾车型的 A2 驾照处于实习期，该实习期系为增驾准驾车型

后针对增加的准驾车型另行设定的实习期。根据公安部《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中对

准驾车型的规定，A2 驾驶证对应的车型为牵引车，准驾车型为重型、中型全挂、半挂汽车系

列车。由于增加的准驾车型与初次申请驾驶证的准驾车型并不一样，确定实习期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让驾驶员熟悉相关驾驶车辆的驾驶情况，故增加准驾车型后规定实习期具有必要性及合理

性。公安部的相关规章制度与前述行政法规并不冲突，而是针对增加准驾车型这类特殊情况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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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合法补充。驾驶员申领 A2 驾驶证即为了驾驶牵引挂车，并且，驾驶证在增加准驾车型处

于实习期这一情形时并未导致丧失驾驶资格。如果按照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的主张，将本案

中驾驶员增加准驾车型的“实习期”等同于初次申领驾驶证的“实习期”，则意味着增驾车型

的驾驶员在实习期内完全不能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车辆，完全背离了规定增驾车型实习期的

意义。据此，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关于驾驶员在增驾实习期内不能驾驶牵引挂车上路的理解，

与法律规定不符。

其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作为保险人，在

一般情况下，对案涉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负有提示义务和明确说明义务。案涉免责条款与本案

直接相关的是规定了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对此，相较《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规定，公安部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

用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的范围更大，即包括了“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但同样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驾驶的

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由于公安部的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显然不属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

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保险人可以不尽明确

的说明义务的情形。因此，本案中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应该对案涉免责条款尽明确说明义务。

如前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关于“实习期”存在不一致的规定，因此，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应对保险条款中的“实习期”

到底系何种含义向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作出明确的说明义务，并应对其已履行告知义务承担举证

责任。本案中，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其尽到了提示义务，但不能证明

其已对该免责条款中“实习期”的具体内涵、外延、法律后果向投保人作出明确、具体的解释

说明。故该免责条款对投保人、被保险人并不产生效力。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本案中，投保人签订的是由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提供的采用格式条款订立

的保险合同，因此，如按照通常理解对保险合同条款存在两种以上解释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

保险人的解释。从运输行业的惯例上看，牵引挂车有全挂车、半挂车的区分。案涉人保财险阿

克苏分公司提供的保险条款中只是说牵引挂车，因此可能存在两种以上的解释：一是驾驶牵引

全挂车保险公司免责，但驾驶半挂车保险公司仍需承担赔偿责任；二是不论驾驶全挂车或半挂

车保险公司均不需要承担赔偿责任。因此，一审法院结合本案客观事实，在保险人和被保险人

对保险条款存在两种以上不同的解释的情形下，作出对被保险人有利的解释，即驾驶员李连恭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司与李宏建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5 / 10

驾驶的为半挂车，不属于人保财险阿克苏分公司的免责事由，符合法律规定，人保财险阿克苏

分公司应当在李宏建购买的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案例评析

行驶在道路上的各种大型牵引挂车通过提供运输服务为城市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由于其本身驾驶难度高及造成交通事故时的损害强度大，无论是规范运营的货运公司还是挂

靠公司运营的车主，除交强险外，往往都会为运营的牵引挂车投保商业险，以便在发生交通事

故时能最大程度地降低自己的损失。而在实际发生交通事故时，保险公司则往往以存在免责事

由，不属于保险事故为由拒绝承担相应的保险责任。此时，涉案车辆所在公司尤其是车主个人

则存在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的可能。本案中，司机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牵引车发生交通事故，而

保险公司却以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约定了“驾驶人实习期内驾驶……牵引挂车的机动车，不

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均不负责赔偿”的免责事由而拒绝向

车主承担保险赔偿责任。根据该案涉及的基本事实，笔者主要想讨论一种特殊情形，即：增驾

实习期内驾驶增驾车型发生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是否应承担保险赔偿责任？

有关机动车驾驶人在增驾实习期内因违反增驾实习期的有关规定导致的交通事故是否属

于保险公司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该问题在实务界和理论界都存在争议。而有关保险公司和被

保险人或投保人在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中约定的实习期能否解释为包括增驾实习期的争议主

要在于各方对国务院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实施

条例》”）和公安部制定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以下简称“《申领和使用规定》”）

的规定之间存在体系不协调和条文理解的差异。《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而

《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

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二者在对“实习期”的定义在内容上存在不一致。前者仅规定了“机

动车驾驶人初次申领机动车驾驶证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即实习期仅为初次申领实习期。

而后者规定了“机动车驾驶人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和增加准驾车型后的 12 个月为实习期”

即实习期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和增驾实习期。二者对于“实习期”定义差异影响了机动车驾驶

员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行为的定性。导致实务中就增驾实习期是否属于免责情形产生了诸多争

议，通过检索全国范围内的此类案件，笔者将各地法院支持免责与不支持免责的理由整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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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认为“增驾实习期”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种：

一是《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明确规定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

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

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而《申领和使用规定》又明

确规定了实习期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和增驾实习期，所以增驾实习期内也不得违反《申领和使

用规定》第七十五条。

二是保险公司通过对免责事由条款进行加黑加粗方式对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已经进行了充

分的提示说明义务，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亦在“投保人声明”一栏签字或盖章确认，表明其对保

险条款的免责事由内容和法律后果已明确知晓并确认达成一致，保险公司已经尽到了明确的提

示和说明义务。

三是机动车驾驶人在实习期内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

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

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属于禁止性规定，驾驶人在增驾实习期内应遵守相关法律规

定。

二、认为“增驾实习期”并不属于商业三者险免责情形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四种：

一是《实施条例》为行政法规，《申领和使用规定》为部门规章。当二者对“实习期”的

定义存在不一致的解释时，应适用行政法规的规定，即适用《实施条例》的规定，即“实习期”

仅为初次申领实习期。

二是在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对保险合同中的“实习期”存在不同理解时，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一方的解释。

因《实施条例》和《申领和使用规定》在对“实习期”的定义上存在内容的不一致，导致对实

习期的解释存在差异，那么应采取有利于被保险人或投保人一方的解释，即“实习期”仅包括

初次申领实习期，而不包括增驾实习期。

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的“不得驾驶公共汽车、营运客车

或者执行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以及载有爆炸物品、易燃易爆化学物品、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阿克苏地区分公司与李宏建财产损失保险合同纠纷案

7 / 10

剧毒或者放射性等危险物品的机动车；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仅针对初次申领实习期，

不包括增驾实习期，机动车驾驶员在增驾实习期内驾驶前述类型车辆并未显著增加投保车辆的

危险程度或加重保险公司的保险义务。《申领和使用规定》第十四条规定“已持有机动车驾驶

证，申请增加准驾车型的，可以申请增加的准驾车型为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这就表明公共汽车、营运客车、牵引车等都是增驾车型，而实习期就是

为了帮助驾驶员熟悉相关驾驶车辆的情况，如果在增驾实习期内不能驾驶与准驾车型相符的车

辆，那就失去了增驾实习期的意义。所以《实施条例》的规制对象仅针对初次申领实习期而不

应包括增驾实习期。

四是即便将《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的规制对象理解为包括增驾实习期，因该规定

不属于法律、行政法规的范畴，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的禁止性规定，所以保险公司仍需就“实习期”的定义充分

履行明确的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

笔者认为，审判实践中法院认定责任的主要关注点在于：1、对“实习期”的解释；2、增

驾实习期内驾驶的机动车不得牵引挂车是否属于禁止性规定；3、保险公司对其免责的条款是

否已经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

一是关于“实习期”的解释。笔者认为结合立法体系和《保险法》的规定，应当将“实习

期”解释为仅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笔者在前文中已经指出，《实施条例》与《申领和使用规

定》中对于驾驶实习期的定义存在出入。《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实

习期”仅指驾驶证初次申领的实习期，并未规定增驾实习期，而《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

条则规定了初次申领实习期和增驾实习期。就法的效力位阶来看，国务院制定的《实施条例》

属于行政法规，系上位法，而公安部制定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属于部门规章，系下位法。在

司法适用过程中，当对“实习期”是否应当包括增驾实习期存在不同解释时，应优先适用上位

法，即适用国务院制定的《实施条例》的规定。有判决认为公安部制定的《申领和使用规定》

是对《实施条例》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笔者认为前述观点欠妥，理由如下，《立法法》第八

十条明确规定：“部门规章规定的事项应当属于执行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

的事项。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的依据，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公民、

法人和其他组织权利或者增加其义务的规范，不得增加本部门的权力或者减少本部门的法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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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而公安部制定的《申领和使用规定》就“实习期”的定义与国务院制定的《实施条例》

相比增加了增驾实习期，这种变化使得机动车驾驶员在增加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增加

了公民的义务范围，此种规定与立法精神相悖，故在司法实务中“实习期”包括增驾实习期的

观点不应被采用。

其次，即便认为《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是对《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的进一步明确和细化，那么我们也应承认客观上存在两种“实习期”的解释，一种是《实施条

例》规定的只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另一种是《申领和使用规定》规定的既包括初次申领实习

期又包括增驾实习期。当保险合同条款中规定的“实习期”存在两种解释时，根据《保险法》

第三十条的规定，当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对该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作出有利于投保

人或被保险人一方的解释，即将保险合同条款中的“实习期”仅解释为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

二是增驾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是否属于禁止性规定。笔者认为，增驾实习期内不得

驾驶特种车型不属于禁止性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

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禁止性规定仅能由法律、行政法规进行规定。《实施条例》

第二十二条第三款仅规定了驾驶员在初次申领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驾驶员在增驾实习

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的说法来自于《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而《申领和使用规定》

属于部门规章，并不能作为禁止性规定的法律依据。笔者认为，公安部制定的《申领和使用规

定》第七十五条的本意应不是要求驾驶员在增驾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车辆。我们可以看

到《申领和使用规定》第七十五条来源于《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申领和使用规定》

对此一字未改，而《实施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规定的是禁止驾驶员在初次申领实习期内驾

驶特种车型，公安部对该条款的规定应是认可的，才对该条款内容全盘予以接受。只是《申领

和使用规定》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了实习期包括增驾实习期，所以才导致该条文内容“变

味”。正如之前部分民事判决中提到的，如果驾驶员在增驾实习期内禁止驾驶特种车型，是对

申领增驾驾驶证的驾驶人员提出了超越现实的不合理要求，将导致增驾实习期毫无意义。“实

习期”的设置本意在于让驾驶员能够对车辆更加地熟悉，提高自己的驾驶能力，如果驾驶员在

增驾实习期内仍无法驾驶特种车型，那么驾驶员将无法提高自己对特种车型的驾驶能力，这也

将与增驾实习期设置的目的背道而驰，所以增驾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不属于禁止性规定。

三是保险公司对其提供的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保险公司未充分履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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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提示和说明义务是保险公司在此类案件中败诉的另一大原因。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一条“保险合同订立时，保险人在

投保单或者保险单等其他保险凭证上，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以足以引起投保

人注意的文字、字体、符号或者其他明显标志作出提示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履行了保险法

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对保险合同中有关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概念、内容

及其法律后果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人民法院应当认

定保险人履行了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说明义务。”有的法院认为仅凭对相关条款

予以黑体字加粗显示并不足以证明已尽到了相应义务。有的法院则认为“投保单中仅载明投保

人声明：保险人已明确说明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内容及法律后果。其并未就增加准驾车型后

的 12 个月亦属实习期向投保人作出明确的说明。”是没有履行相应义务的体现。笔者认为，

保险公司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存在两个义务，即提示义务和说明义务。提示义务通常可以

通过放大、加粗及不同字体的形式实现。就说明义务而言，根据当今审判实践的观点，保险公

司不仅应当证明其实际履行了说明义务，还要求被保险人或投保人对免责条款已经充分知悉、

理解和确认，具体而言就是保险公司应明确告知被保险人、投保人实习期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

和增驾实习期，而被保险人、投保人需通过签名或盖章的形式确认其已明确理解该条款的内容

及法律后果。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论是从现有法律体系还是《保险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当保险公

司未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实习期”包括初次申请实习期和增驾实习期时，“实习期”都应

解释为仅包含初次申领实习期。并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

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增驾实习期内不得驾驶特种车型也不属于禁止性规定。

综合上述观点，保险公司在此类案件中仅因驾驶人在增驾实习期内违反相关规定造成的财产损

失而主张免责的，一般不应予以支持，但如果保险公司在其提供的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中明确

载明“实习期”包括初次申领实习期和增驾实习期，并对前述条款履行了充分的提示和说明义

务，则可适用增驾实习期免责情形进而主张免责。

相关法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

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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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

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

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三十条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订立的保险合同，保险

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对合同条款有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释。对合同

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应当作出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

审判人员

一审法院独任审判员 赵威

二审法院合议庭成员 李伟力 高静 古丽娜尔·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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